慕道班—慕道課程筆記
(七十)諸聖相通功與煉獄
《宗徒信經》有一句慣常令大家不懂的：「我信…諸聖相通功…」這一句話有甚麼意思呢？在這裏先要說明，在《聖經》上，特別在保祿書信，和往昔教父們的著作中，將那些受過洗的人都稱為「聖」。

教會三境
「聖人們」既是教會的肢體，彼此自然有着分割不開的密切關係，大家同屬一教會，猶如一身，因而通功、合作、互助。教會的肢體分住在三個境界中。

1. 有的已獲得了永遠的真福，升了天堂。在教會的書上稱他們是「勝利的教會」。

2. 其次是在煉獄中的靈魂。他們在離開世界時保有聖寵，不過還有些小罪，他們在煉獄中向天主賠罪，受應受的罪罰。這些靈魂被稱為「煉淨的教會」。

3. 最後就是我們，在世界上的教友們，我們還該為得永福而立功。在此世界上的教會被稱為「戰鬥的教會」，或稱為「旅途中的教會」。

甚麼是諸聖相通功呢？勝利的教會，煉淨的教會和戰鬥的教會，並不是三個不同的教會，乃是同一教會的三種地位，三個境地。在此教會內，一切肢體都在同一的首腦耶穌基督之下度着同樣的生活。他們因了某一種神益都是聯合着的，息息相關。這種神益，是和那維繫着一個人類家庭的利益同樣地真實。更進一步說，這種利益比維繫家庭的利益更重要，更有效得多。

教會三境互相幫助
教會三種境界，可以有效地互相幫助。這件事實，確是奇異而又能使人得有安慰。我們走升天堂的道路，並不是孤獨的，不是沒有幫助的。我們已死的父母親友，並不是真的和我們分離。幾時他們在煉獄中需要我們幫助，我們就能幫助他們。他們一升了天堂，也能幫助我們。連天上的聖人們，他們不是我們家裏的甚麼人，也幫助我們，因為我們豈不都是在基督聖身內互相聯合，分沾着他的生命嗎？

聖經選讀
若17:20; 15:1-3；瑪25:41；宗9:5；格前10:17
在新約的啟示中，我們知道普世的人無論屬甚麼國籍和種族，都要分沾基督的救恩；大家與基督結成一個身體。這些道理是天主教基本的道理，與聖教會其他的道理，大有關連。整個耶穌就是耶穌自己本人和他的肢體(即是我們)。因此，聖母是我們的母親…這端道理，是極能安慰人心的。假如世人「實行」這端道理，便可以解決社會上許多困難。假如世人「明白」這端道理而又自私、嫉妒、仇恨、戰爭，就是互相矛盾的事情。這端道理，也解答了聖教會內為甚麼產生了無數的慈善機關。倘若我們明白這端道理，我們便會效法聖保祿一樣，甘心忍受痛苦，補辱耶穌基督的痛苦。(參哥1:24；弟後2:10)

聖保祿把基督與領了聖洗的人中間給合，比喻為人身體的頭如四肢一般。每一肢體有自己的職務和工作，肢體雖有高低的區別，大家都彼此相依，同受一個生命的支持，一個肢體損傷或是健壯，別的一切都要受到影響。

聖教會是耶穌的整個「妙體」；耶穌是頭，是這身體完滿而不可缺少的主要部份，其他部份，都是由此分得能力與生命。在領洗的時候，我們與耶穌緊緊結合。這種結合性，比較人生四肢與軀幹的關係更密切。這並不是一種玄空的妙論，而是事實的真理(參弗5:30)。肢體同頭，和肢體之間，存在着親愛與服務的神聖責任(若一4:15-21)。身體的比喻，可以使我們更明瞭這其間的關係；明白便可以說實現了一半。
這條道理，是天主教信德信條的中心，因為一切超性生活與及人所得到一切聖寵，都是救贖的結果。但是，救贖是根據基督與聖教會，成為一個「妙體」。基督是首領，所以他的補贖，苦難與聖死無限的功勞，歸屬於這妙體的肢體(即眾信友)。這便是基督能為人受難，贖他自己所未有犯過的罪(參弗5:23)。妙體的活動，即是基督自己的活動。信友與他合為一體，生活於他，受難於他，死於他，因他復活而再生起來。聖洗，所以使人成全，因為它在基督與人間，建築起一道生命的聯繫，使基督聖德的洪流，灌注妙體的四肢。其他的聖事，尤其是聖體聖事，不過是來加強妙體與頭部間的結合而已。此外，信望愛諸德，教會中互助管理的服從，甘心接受一切的艱難困苦，與及一般的教友生活，都足以加強聯合。尤其是一個靈魂，誠心與聖母合作，更能發生效力。因為聖母是這個妙身頭部的母親，同是也是這個妙體的四肢的母親(弗5:30)。所以，我們也是他母親的子女。聖神是妙體的靈魂，妙體的生命。
究竟那種人是屬於耶穌妙身體的肢體呢？在天堂上的聖人，是耶穌最完全的肢體；現世上，那些有寵愛的靈魂，也是耶穌的肢體，至於那些有大罪的信友，就不是他完全的肢體，因為他的靈魂的生命已脫離了軀幹及肢體；不過無論如何，他們並沒有完全失掉諸聖相通功的神益，因為聖教會常普遍地為他們祈禱，而且那些有寵愛的靈魂也不斷為他們祈禱，所以他們可以得到悔改的恩寵，再度享有成聖的希望。這些罪人是因着信德的關係仍有連絡。煉獄中的魂，他們也是耶穌的肢體，他們有寵愛，是遲早要進入天國的聖人──聖教會中三部份，無論天堂、世上、煉獄，彼此都有一種精神的超性聯合，因着耶穌而成為一個教會，是一身一體的肢體。三部份所行的祈禱善工，都是彼此相通。雖然肢體所作的事各有不同，但所得的益處，卻是全身都有份子。
煉獄
煉獄是甚麼？是人死後，淨煉靈魂，做補贖，受暫罰的地方。

煉獄的存在
《聖經》上雖然沒有提出「煉獄」這個名字，在天主默感的著作中，也沒有明顯談及煉獄出處，但有許多證據證明煉獄的存在。

聖經選讀
加下12章，特別是為亡者獻祭12:41-45；瑪12:32; 5:26；格前3:13-15；默21:27
聖傳：自宗徒至現在，聖教會不停止亡者祈禱獻祭。金口聖若望：「宗徒很有理由命令下在舉行可敬可畏的奧蹟(彌撒)的時候，該紀念亡者，因為他們知道，對於亡者是很有益的。」聖莫尼加對她的兒子奧斯定說：「我不管你把我的屍體葬在甚麼地方，我只求你在祭獻的時候紀念我，為我祈禱。」

我們的理智：假如聖經沒有提及煉獄的存在，這也是我們理智的結論。煉獄是天主教的一種最合理而最能安慰人的信條。天主既是公義的，就不能沒有煉獄。只有最良善的人們，在死後可以立刻升天堂，而罪大惡極的人立刻下地獄；還有大多數的人，既不能把他們算做最好的人，又不能把他們算是最壞的人，他們怎樣呢？他們總要到另一個地方去，那地方就是煉獄。如果沒有煉獄，為已亡者的靈魂祈禱也沒有益處(參加下12:41-45)。因此天堂和地獄當中，必有一個「中間地區」。
煉獄最大的痛苦，是暫時不看見天主的聖容，這也是最能使他們煉淨的苦刑。另一方面煉靈也是極幸福的，因為他們切愛天主，又確實知道將來必能升天堂。

煉靈不會幫助自己：「立功勞的時期已經過去。」他們可以為我們祈禱，我們能幫助他們。死亡不能破壞我們與煉靈的關係，這確實是使人有安慰的一個教條。聖奧斯定：「我們不要抛棄那些我們所愛的已亡親友，直至我們用祭獻和祈禱的方法，領他們到永福的地方去。」
幫助煉靈的原因
1. 天主的光榮。煉靈若早升天堂，他們能夠為我們及別人光榮天主，悅樂天主的聖心。
2. 愛德的本份。煉靈也是我們的兄弟姊妹(約19:21)。
3. 公義的本份。煉靈中或者有些是我們的恩人，或者是因為我們不好的表樣而使他們受煉獄刑罰的人，那麼，我們更有本份幫助他們。
4. 我們自己的益處(瑪7:2)。我們幫助煉靈升天堂，那麼，他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，也永遠感激我們。
耶穌下降陰府(天主教教理632-635)
新約曾多次聲明耶穌「從死者中復活」(宗3:15; 羅8:11; 格前15:20)，這假設祂在復活之前，曾逗留在死者的居所。這是宗徒的宣講給予耶穌下降陰府的首要意義：耶穌像眾人一樣認識了死亡，並以祂的靈魂抵達了死者的居所，與他們相遇。然而祂是以救主的身分下去，向那些被拘禁在陰府中的靈魂傳報喜訊 

基督死後所降到的死者的居所，聖經稱之為陰府、Sheol 或 Hades，因為在那裡居住的人不能見到天主。原來在等待救贖者期間，這是所有死者的命運，無論他是壞人或義人；但這不表示他們的命運是一樣的，正如耶穌在「被送到亞巴郎懷中」 的貧窮拉匝祿比喻中所闡明的。「正是這些義人靈魂，他們在亞巴郎懷中期待他們的解救者，並要由下降陰府的耶穌所解救」耶穌下降陰府，並非為救那些下地獄的人，也非為毀滅地獄而是為拯救那些先祂而去世的義人。 

「同樣也給死者宣講了這福音……」(伯前4:6)。下降陰府使救恩的福音宣布達至圓滿境界。它是耶穌默西亞使命的最後階段，這階段在時間上是濃縮的，但其真實意義卻無限廣闊，把救贖工程伸展至所有時代和地區的人，因為所有得救的人都有分於祂的救贖。 

所以，基督下降到死亡的深淵，為使死者聽到天主子的聲音，凡聽從的，就必生存。身為「生命之原」(宗3:15)的耶穌，「毀滅了那握有死亡的權勢者──魔鬼，並解救那些因死亡的恐怖，一生當奴隸的人」(希2:14-15)。如今，復活的基督，「持有死亡和陰府的鑰匙」(默1:18)，「致使上天、地上和地下的一切，一聽到耶穌的名字，無不屈膝叩拜」(斐2:10)。 

今日大地一片寂靜，萬籟無聲，一片荒涼。萬籟無聲，因為君王睡著了；大地寂靜顫慄，因為天主在肉軀內安眠，而喊醒了從古以來的長眠者……祂去找尋原祖亞當，好像找尋亡羊一般。祂願意去訪問那些處於黑暗中，坐於死影下的人們。天主及其聖子，去把被俘的亞當和厄娃，從痛苦中解救出來……「我是你的天主，我為了你做了你的子孫。你這睡眠者，醒來吧！因為我之所以造生你，不是要你久居陰府。從死者中復活起來吧！我是死者的生命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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